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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揭阳市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 
印鉴卡许可办理程序的通知 

 

各县（市、区、园）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市局直属医疗卫生单位：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和《麻醉药品、第一

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管理规定》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以下简称印鉴

卡）办理纳入我市行政许可事项，现将印鉴卡办理程序通知如下： 

一、法律依据 

（一）《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 号， 

2005 年 11 月 1 日施行）第三十六条 医疗机构需要使用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应当经所在地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

主管部门批准，取得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以

下称印鉴卡）。医疗机构应当凭印鉴卡向本省、自治区、直辖市

行政区域内的定点批发企业购买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设



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发给医疗机构印鉴卡时，应当将

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情况抄送所在地设区的市级药品监督管

理部门，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将取得印鉴卡的

医疗机构名单向本行政区域内的定点批发企业通报。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取得印鉴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专职的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人员；（二）有获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师；（三）有保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安全储存的设施和管理制度。 

  （二）《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管理规定》

（2001 年 3 月 30 日）第七条：当《印鉴卡》中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医疗机构法人代表（负责人）、医疗管理部门负责人、药

学部门负责人、采购人员等项目发生变更时，医疗机构应当在变

更发生之日起 3 日内到市级卫生行政部门办理变更手续。第八

条：市级卫生行政部门自收到医疗机构变更申请之日起 5日内完

成《印鉴卡》变更手续，并将变更情况抄送所在地同级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公安机关、报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备案。 

  二、申请条件 

  （一）持有有效《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设有病床具备进

行手术条件或开展相应诊疗服务的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二）有专职的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人员； 

  （三）有获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业医



师； 

  （四）有保证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安全储存的设施和

管理制度。 

  三、申报材料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核发办理机关为

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包括新证、换卡、变更、补办、注销。 

具体申报材料见附件 1-8。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办理印鉴卡的医疗卫生单位须向辖区卫生计生局

提出申请，经县（市、区、园）卫生计生局审核后，报市卫生计

生局审批，市局直属医疗机构直接报市卫生局审批。 

（二）申请单位向市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递交申报

资料。 

  （三）经审查符合条件，由市政务服务中心卫生计生局窗口

正式受理；经审查材料不齐或有误，窗口出具一次性告之书通知

书；经审查不符合条件，窗口出具不予受理行政许可申请通知书。 

（四）市卫生计生局医政科组织专家或相关人员对申报材料

及现场进行审查，根据专家意见或现场审查意见出具审查审核意

见，由医政科签署审核意见报首席代表审批同意，作出是否批准

的决定；不能作出决定的，经首席代表审批同意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不予许可的，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书面说明理

由。 



（五）所交资料均要求使用 A4 纸（图纸除外），加盖单位公

章；凡要求提交的资料为复印件的，均应在复印件上写明“与原

件核对无异”，并加盖单位公章。办结申报资料由市卫生监督所

负责保管。 

（六）补办印鉴卡有效期与原印鉴卡有效期相同。 

（七）我市原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办理

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八）收费依据及标准。不收费。 

 

附件：1.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申请表 

2.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变更申请表 

          3.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注销申请表 

 4.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审批 

（核发）-办事指南 

5.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审批 

（换卡）-办事指南 

6.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审批 

（变更）-办事指南 

7.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审批 

（补办）-办事指南 

8.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审批 

（注销）-办事指南 



 

 

 

 

 

 

 

 

 

 

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7 年 1 月 24 日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禁毒委、市公安局、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揭阳市复退军人

医院、揭阳监狱医院。 

揭阳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办公室             2017 年 1月 24 日印发 

校对：医政科 卢剑辉                             （共印 1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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